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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本文件是GB/T4854《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》的第3部分。GB/T4854已经发布了以

下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压耳式耳机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;
———声学 插入式耳机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(GB/T16402);
———第3部分:骨振器纯音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;
———第4部分:窄带掩蔽噪声的基准级;
———第5部分:8kHz~16kHz频率范围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;
———第6部分:短时程测试信号的基准听阈;
———第7部分:自由场与扩散场测听的基准听阈;
———第8部分:耳罩式耳机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;
———第9部分:确定基准听阈级的优选测试条件。

  注:GB/T4854的第2部分标准号为GB/T16402。

本文件代替GB/T4854.3—1998《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 第3部分:骨振器纯音基准等

效阈力级》,与GB/T4854.3—1998相比,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删除和增加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(见第2章,1998年版的第2章);
———更改了如下定义:骨振器、力耦合器、等效阈振动力级(单耳测听)、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、堵耳

效应、掩蔽(过程)、掩蔽量、基线掩蔽级(见第3章,1998年版的3.2、3.4、3.5、3.6、3.8、3.9、

3.10);
———更改了第4章标题:基准等效阈振动力级(见第4章,1998年版的第4章);
———更改了基线掩蔽级的定义(见5.9,1998年版的5.8);
———增加了骨振器中的干扰声(见B.3);
———增加了骨振器的校准方法(见B.4);
———更改了掩蔽噪声源的定义(见B.6,1998年版的B.5);
———更改了250Hz以下频率的骨导听阈的描述(见附录D,1998年版的附录D)。
本文件等同采用ISO389-3:2016《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 第3部分:骨振器纯音基准等

效阈振动力级》。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本文件由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17)提出并归口。
本文件起草单位: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、青岛理工大学、苏州大学、西北

工业大学。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:李晓东、桑晋秋、吕亚东、程晓斌、于宁、刘碧龙、戴根华、郗昕、冀飞、陶智、侯宏。
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1998年首次发布为GB/T4854.3—1998;
———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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